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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政函〔2022〕6 号

永济市人民政府
关于调整林地保护利用规划的批复

永济市林业局：

你局《关于调整林地保护利用规划的请示》（永林发〔2022〕

16 号）收悉，经研究，现批复如下：

原则同意调整永济市林地保护利用规划，将永济市自然资

源局 2017-2021 年实施的土地整理项目中涉及占用的 59.4893

公顷宜林荒山荒地调整为耕地。你局要严格按照相关政策，积

极与自然资源等部门做好衔接，实现土地资源管理工作数据信

息共享，确保国土空间规划有效衔接。

此复。

永济市人民政府

2022 年 4 月 27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